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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四、兒童權利公約教育訓練與提升兒少參與公共事務計畫  
2. 提升兒少參與公共事務  
(1) 建立公開、友善且平等之兒少參與地方公共事務決策與協調機制，且
協助兒少踐行其表意權和社會參與權，進而引導其參與中央政府諮詢或決
策協調機制。  
1 為普遍兒少建立公開、友善且平等之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管道，且持續蒐
集、溝通及回應兒少意見與期待。  
2 建立兒少直接參與地方公共事務決策與協調機制。  
(2) 辦理兒少基礎培力（適用於一般兒少）及進階培力（適用於兒少代表）
課程或宣導活動。  
1 基礎培力內容：CRC、兒童及少年相關重要法令及政策、國內兒少權益
推動現況、勞動權益、公民權及參政權、兒少參與公共事務之管道、兒少
代表設置之意義與任務、媒體識讀等，以培養兒少具備參與公共事務熱忱、
社會議題敏感度，以及表達自我意見且尊重他人意見等公民素養與能力為
目標。  
2進階培力內容：以兒少代表需求，提供更為全面且深入有關CRC（含國
家報告、結論性意見審議流程）、兒童及少年重要法令及政策、國內兒少
權益推動現況等知識，並擴及議事規則、兒少表意能力訓練、政府運作機
制、兒少代表與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之關係、社會團體組織運作、參與式
預算等課程。  
3培力方式：透過課程講授、工作坊、模擬公共參與、團體遊戲等多元形
式，藉腦力激盪、對話與經驗分享的過程，引導兒少發現議題，並運用其
知識及生活經驗，參與討論公共議題。培力過程應特別協助特殊處境兒少
（含身心障礙、經濟弱勢、原住民、新住民、安置機構或寄養家庭兒少等
多元族群）之參與，落實尊重兒少意見，並應引導兒少交流並尊重差異群
體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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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青少年進入相關政策機制 

 

•2005年首度於行政院青少年事務促進委員會提案
設置青少年諮詢代表，青少年的聲音要進入政策
運作機制。 

•2011年修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各級政府兒少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得設立少年
代表入法，2012年在各縣市開始運作。 

 



 

• 截至目前為止，全台縣市皆已完成及設置青少年（兒童及少年）諮
詢代表，並進行培力工作。 

• 2013年台少盟接受兒童局委託，研製具實用性之青少年及兒少公共
參與知能培力知識庫與教案，並協助宜蘭縣、嘉義市、台南市與屏
東縣等四個縣市政府辦理兒少諮詢代表培力課程。 

• 2018年台少盟藉由公益彩券回饋金之補助，完成《第一次培力青少
年參與政策機制就上手》手冊 



2019.03.29【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正第十
條、第四十一條條 增列兒童及少年代表 

 
 
第十條 主管機關應以首長為召集人，邀集兒童及少年福利相關學者或專 
家、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兒童及少年代表， 
協調、研究、審議、諮詢及推動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 前項兒童及少年
福利相關學者、專家、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兒童及少年代表不得少
於二分之一，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四十一條 為確保兒童及少年之遊戲及休閒權利，促進其身心健康，除
法 律另有規定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每週學習節數，應依中央教育
主管 機關訂定之課程綱要規定；其課業輔導課程，依各級教育主管機關
之法令規 定。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邀集兒童及少年事務領域之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代表、兒童及少年代表，參與課程綱要之設計與規劃。 



2019.05.31【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修正第六條增列兒
童及少年代表 
 
 

 
第六條 行政院為推動兒童權利公約相關工作，「應」邀
集兒童及少年代表、學者專家、民間團體、機構及相關
機關代表，成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兒童
及少年代表、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機構代表的人數不
得少於總數1/2。 



CRC與兒少表意權 

第二部分 



CRC《公約》第12條這樣說：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

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

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 

 

 表意權是什麼？ 



背景：對抗家父長思維（paternalism）弔詭：成人的政策問成人，兒

童的政策不問兒童而問家長解決兒童與成人間預期的落差  

 

搭配參考【兒童最佳利益】一般性原則思考，成人易認為兒童不成熟，沒

辦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此大人是兒童的最佳利益代言人，知道什麼對

兒童才是最好的，故傾向認為所有針對兒童的限制性措施都是符合兒童最 

佳利益，但這正是CRC所要挑戰的。「不得藉由對於最佳利益採取反面

解釋的方式 ，來犧牲兒童的權利」  

 

表意權＝兒童被聽見的權利 



＃有形成自己意見能力 

國家應先假定「每位兒童」都
有自主表意的能力，並非由兒
童首先證明其能力！ 



＃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事物 

如果討論中的事項影響到了兒
童，則必須聽取其意見。這一
基本條件應當得到尊重和廣泛
理解。 



＃自由表示其意見 

「自由」強調了兒童應該在沒有壓力、不被強迫的情況下 
   表達意見，其中也包含選擇「是否行使表意權」。 
兒童有權表達她或他自己的意見，而不是別人的意見。 
需要讓兒童瞭解各種事實、備選辦法以及負責聽取兒童 
   意見的人及兒童的家長或監護人可能作出的決定及其後果。  
兒童還必須知道將在怎樣的情況下要求她或他表達其意 
   見。這一知情權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這是兒童作出明確決 
   定的前提。 

 

「自由」： 



＃依其年齡與成熟度予以權衡 

當兒童有能力且已經形塑個人意見時，成人必須認真考 
   慮他們的意見，並告訴兒童他們的觀點如何影響決策的 
    結果。 
明確表示不能僅以年齡決定兒童意見的重要性。 
成熟程度是指理解和評估特定事項的影響的能力，還必 
   須考慮到事件對兒童的影響。結果對兒童生活的影響越 
   大，對兒童成熟程度進行適當評估的意義就越大。 



＃不只是表意 
＃而是被聆聽權 

不僅強調了兒童表意的重要
性，也凸顯了成人的角色便
是作為「積極的聆聽者」。 



CRC 第十二號一般性意見書：表意權（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be heard）的實踐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認為「每個兒童都有形成自己意見的能力」，
不需要向國家證明，反而是國家必須確保兒童能夠針對「所有跟他們有
關，會影響到他們的所有事情」，讓兒童「自由表達意見」，要或不要
表達，都是兒童自己的選擇。 
為了幫助兒童能夠清楚地表達意見，國家應該要營造讓兒童感到安全
，而且被尊重的環境，並且提供足夠的資訊。更要顧及處於邊緣、弱勢
或表達困難的兒童也能享有同等的權利。 
國家不能只是聽聽就好，還要納入考量，也不能只用年齡作為判斷的
基礎，「成熟度」是兒童對事物理性且獨立地發表意見的能力，尤其對
兒童影響的程度越大時，更應該仔細判斷及提供協助。 
尤其是對兒童有影響的司法和行政程序中，更要在法律程序中明確規
定，程序要容易理解，環境要特別設計，目的就是讓兒童能夠在這些程
序和環境中，選擇自己本人，還是透過代表或組織來表達意見。 



 

../社會參與權/【影片 思辨180】學生適合審課綱嗎？Promo《青春發言人》 (1080p) (1).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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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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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服务理念 

洞察敏锐的服务意识 
在此录入图表的描述说明，在此录
入上述图表的描述说明，在此录入
上述图表的描述说明。 

专业优质的服务团队 
在此录入图表的综合描述说明，在
此录入图表的综合描述说明，在此
录入图表的综合描述说明。 



精诚协作 

在此录入上述图片的分析说

明，在此录入上述图片的综

合分析说明，在此录入上述

图片的分析说明。 



精诚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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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Laura Lundy「兒童參與權利」四個主要元素 

如何能有效、有意義的支持孩子發聲 



行业前景 



行业前景 




